
理大外圍暴動17案全審結 200人罪成
歷時近5年共呈遞約5000件證物 案件規模及複雜程度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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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本案案情，2019年一場猝不及防的修例
風波侵襲香港，大批暴徒於當年11月17

日集結在理工大學堵塞紅隧、縱火及襲警，上
千名暴徒其後更佔據香港理工大學校園，演變
成修例風波中最大的一場暴動。翌日（18日）
警方包圍理工大學，有反中亂港分子則在社交
媒體不斷煽惑示威者前往油尖旺區攻擊警方防
線，試圖分散在理工大學的警力，「營救」被
圍堵在理大內的暴徒。
至當晚約 10 點半，有多達約 2,000 名激進
示威者同警方在油麻地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
界對峙接近一小時。其間，暴徒多次作出破
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包括用雨傘及其他物件
築起陣地，堵塞行車路；向警方投擲大量汽
油彈、磚頭及雜物，令馬路多處着火，滿目
瘡痍；又用鐳射光照射警方等。警方其後採
取驅散及圍捕行動，共拘捕 213人及控告暴
動罪，案件其後分拆 17 案轉交區域法院審
訊。

11人入教導所 189人判囚最重64個月
翻查紀錄，本案由案發日起，至第一案審訊
於2022年 4月 12日在區域法院開審，到最後
一案審訊於2023年12月21日完結，並於昨日
就最後一案作出判刑，先後歷時近5年。213
名被告中，有200人最終被裁定暴動罪成，當
中11人被判入教導所、189人被判囚2年5個
月至5年4個月不等。
東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行動）黃奕隆昨日
在灣仔區域法院外向傳媒表示，以上的判刑反

映本案的嚴重性及暴力程度。過去本案的審訊
判詞中，有法官形容本案暴動規模是香港有史
以來其中一場最嚴重及最暴力的暴動， 「示威
者猶如一支熟練的軍隊」，進退攻守有組織，
溝通排陣暢順純熟，是事先有預謀及有一定程
度的計劃；案發後現場滿目瘡痍，地上滿布暴
徒留下的雜物、汽油彈和攻擊性武器。

法官：對犯案滋事者「迎頭棒喝」
鑒於本案暴動人數之多、範圍之廣以及嚴重
程度，亦有法官在判刑時強調，為保障公眾利
益和執法人員的安全，維護社會秩序，法庭必
須就暴動罪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對犯案滋事
者「迎頭棒喝」，防止同類事件再次出現，否
則社會需要付出慘痛代價。
黃奕隆警司昨日亦形容，本案的規模同複
雜程度亦是香港司法上史無前例，控方共傳
召了約575人次證人，以及呈遞約5,061件證
物，整個過程既漫長又複雜。故此，他表示
非常感謝廣大市民對警方長期的支持及鼓
勵，亦要多謝律政司的同事、控方的證人、
案件主管及警方團隊，在面對一個又一個挑
戰的時候，無間斷地展現出高度專業性和堅
毅決心。
警方重申，香港市民享有言論、新聞、集
會和遊行的自由。但與此同時，市民進行以
上活動時亦必須遵守本港法律。警方絕不容
忍任何破壞社會安寧同非法的行為，必定會
果斷執法，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和公眾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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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中，暴徒2019年11月非法佔據香港理

工大學被警方包圍，黑暴分子遂由外圍攻擊警方四

條防線，投擲大量汽油彈及雜物，企圖「營救」被

包圍的暴徒。其間，警方在油麻地拘捕213人，控

以暴動罪分作17案處理。最後一案的8名罪成被

告，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囚4年2個月至4年半。至此，本案歷時近5年終畫上句

號，200人罪成判囚，最重刑期判入獄5年4個月。法官形容本案為香港有史以來其

中一場規模最嚴重及最暴力的暴動；警方亦形容本案規模及複雜程度在香港司法上史

無前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2019年11月18日香港理工大學外圍暴
動案，在油麻地被捕的213名被告被控以
暴動罪，分作17案處理。其中最後一批

20名被告，當中12人早前已認罪並於今年7月19日判
囚3年至3年4個月；餘下8名經審訊裁定罪成的被告，
昨日在區域法院由暫委法官黃雅茵判刑。法官指出，雖
無證據顯示8人親身作出破壞行為，但各人到場壯大聲
勢，鼓動其他示威者，最終分別判囚4年2個月至4年
半。
該20名被告包括16男4女，案發時年齡介乎17歲至

27歲。昨日被判囚的8人現年23歲至33歲，分別為林
樂進、林迪倫、劉思琪、梁健朗、譚啟冲、謝承峯、蘇
定楠及馮文杰，被控於或約於2019年11月18日，在油
麻地窩打老道至咸美頓街之間的彌敦道一帶，連同其他
人參與暴動。

法官：他們是「有備而戰」
暫委法官黃雅茵判刑時指出，當晚聚集的激進示威者

多達2,000人，大部分人穿着深色衣物，帶備頭盔及防
毒面具等裝備，更曾向警方投擲約250枚汽油彈。事後
現場留下磚塊、玻璃瓶、雨傘、剪刀及伸縮棍等，形容
他們是「有備而戰」，有周詳計劃參與暴動。
此外，暴徒當晚築路障堵路，無視警方多次警告，有

人更拾起催淚彈擲向警方和投擲汽油彈；案發位於彌敦
道主路段，附近街道繁忙及有不少巴士或小巴站，亦鄰
近港鐵站，汽油彈落在馬路上「火光熊熊」，嚴重影響
附近居民和商戶的安全，並造成滋擾。
法官又指，案中雖無證據顯示8名被告親身作出破壞
社會安寧的行為，但暴動罪須考慮所有參與者的整體行
為，而各被告到場壯大聲勢，鼓動其他示威者。基於8
名被告犯案時只得手袖、口罩、生理鹽水等防護或護理
性質裝備，不考慮作加重刑罰因素，遂以判監4年半為
量刑起點，另考慮有被告努力進修、家人患病等不同情
況，給予減刑2個月至4個月，最終判各被告入獄4年2
個月至4年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最後一宗判刑 8人分囚50至54個月
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因煽動罪被判監的一名
無業男，今年6月12日身穿印有「港獨」口號的上衣及戴
上印有黑暴口號的黃色口罩，在沙田石門港鐵站附近遊
蕩，被控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下的煽動意圖罪等3
項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被告承認一
項煽動意圖罪。案情指他在警誡下承認隨身攜帶排洩物，
打算擲向不認同理念的人，以作發洩。總裁判官蘇惠德押
後案件至本周四（19日）判刑。

還押至周四判刑
被告諸啓邦（27歲，無業），他承認《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下的「出於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
作為」；但否認一項「不遵從要求而出示身份證明以供查
閱」罪及一項「有意圖而遊蕩」罪。控方昨日決定就該兩
罪不提證供起訴，蘇官遂撤銷該兩項控罪。
被告承認的案情指，2024年 6月 12日中午約12時 15

分，警員觀察到被告在石門港鐵站出口附近的公眾地方遊
蕩並形跡可疑，當時被告穿着一件印有具煽動性陳述，即
印有「港獨」口號的黑色上衣，以及戴着一個印有黑暴口
號的黃色口罩。警員於是截查被告，由於被告未能出示其
身份證明供查閱，警方遂拘捕被告，及搜出其手提袋內有
一盒排洩物。翻查閉路電視後，發現被告當日上午11時
50分身穿涉案衣物及口罩，於沙田小瀝源綠怡雅苑的住
所乘坐公共小巴前往石門港鐵站。
被告在警誡錄影會面中稱，當日下車後打算去用膳，知

道上衣印有的「港獨」口號具煽動意思，屬觸犯法律；黃
色口罩印有的黑暴口號意思亦與前者大致相同。被告另承
認在家中將他的排洩物放進袋中，意圖將其擲向不認同其
理念的人，以作發洩；又承認於2024年3月在台灣的T恤
印刷店購買涉案衣服。
庭上又透露被告有舊煽動罪案底，即於去年在香港國
際機場離境時，身穿印有「港獨」口號的上衣，並於其
隨行物品中搜出印有煽動字句的旗幟和衣物，被判監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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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大內的
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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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裁判法院 資料圖片

半年騙案近2萬宗 港警方夥星拍片反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今年上半年，

香港接獲 19,897 宗詐騙案，較去年同期增
6.2%，損失金額約44.8億港元，新加坡則接獲
26,587宗詐騙案，較去年同期增加16.3％，涉款
高達約23億港元。鑑於香港及新加坡騙案連年
攀升，兩地警方推出以真實個案改編製作的防
騙短片，嘗試創新求變，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
公眾傳遞有效訊息。4段影片穿插英語和粵語，
輔以中英文字幕，每段長約一分鐘半至兩分
鐘，影片自5月30日陸續上傳至社交媒體Face-
book及 Instagram，截至8月，觀看人數已超過
27萬。

取材真實案例 增觀眾代入感
香港警務處助理處長（公共關係）陳思達表
示，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人們過目就忘，如何加
深印象，讓普羅大眾腦海中記得騙子伎倆，避免

上當，尤為重要。短片的劇本由兩地警員透過視
訊會議一同撰寫，取材真實案例，定下大綱後，
新加坡警方負責英文對白，香港警方則編寫中文
對白，而選角大多是警務人員，也找來貼合受害
者年齡和背景的演員拍攝，增強觀眾的代入感。
新加坡警察部隊公共事務局局長陳珍偉高級助
理警察總監說，與陳思達在一次交流中談及詐
騙，發現兩地的主流騙案類型近乎相似，於是一
拍即合，商議合作，並選擇拍攝假朋友來電、網
絡愛情、演唱會門票、假冒政府官員的4段反詐
影片，希望透過影像更好地敘事，提高民眾的警
覺。
陳思達表示，反詐並非單方努力就能達成，香
港警方將借鏡與新加坡警方合作的經驗，拓展視
野到其他東南亞和亞太地區，進行多邊警務合
作，汲取彼此的經驗並整合資源，提升防詐宣導
工作。

●陳思達（右）及陳珍偉（左）發
現兩地的主流騙案類型近乎相似，
於是商議合作。 警方圖片

海關搗3宗遠洋船走私案 檢值5億電子貨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關於過

去兩個月展開代號「海巡」的打擊遠洋船
走私活動，成功搗破3宗案件，在4個報稱
運往馬來西亞及天津的貨櫃內，檢獲大批
未列艙單電腦產品，包括中央處理器、顯
示卡及電腦記憶體等，市值約5億元。其
中檢獲走私往天津的貨物價值高達 4 億
元，是今年海關偵破單一最高貨值走私案
件，估計該批貨物成功運到內地，可逃稅
近5,000萬元。
海關有組織罪案調查科高級調查主任周
俊雄、港口及海域科督察趙敏婷及有組織罪
案調查科調查主任黃穎炘昨向傳媒表示，人
員早前經情況分析及調查，鎖定4個由境外
付運公司託運的貨櫃有可疑，當中3個由香
港出發往馬來西亞及1個往天津。
關員其後於8月20日及9月3日，調查兩
宗前往馬來西亞，報稱運載鋁合金及鋁物料
的3個40呎貨櫃，在X光機檢查下發現櫃內
雜亂不一致，與報稱物料不相符，打開發現
除近門位置擺放申報物品外，深處則藏有大
量未列艙單貨物，包括電路板、電腦記憶體

及墨盒等，
市值約 1 億
元。由於這
些貨物均是
內地需求熱
門貨品，不
排除私梟以
迂迴路線走
私，最終目
的地是運往
內地，以逃
避 約 達
1,000 萬 元
稅款。由於
該些貨櫃目
的地和報稱
物 料 亦 相
似，海關不
排除由同一集團操作。
另在上周一（9日），關員發現一個報稱
運載檸檬酸往天津的40呎貨櫃有可疑，因
檸檬酸是用作清潔用途或用作食物的添加

劑，中國亦是檸檬酸生產國之一，於是開櫃
檢查，發現載有大量未列艙單的中央處理
器、顯示卡等高價值貨品，市值高達4億
元，估計可逃稅近5,000萬元。

●海關打擊遠洋船走私，檢獲市值約5億元未列艙單電腦零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